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是苏力教授一

本从多学科视野观察社会问题的法学力

作， 该书曾被评为 1978-2014 年影响中

国十大法治图书， 至少已经再版了三次。

实际上这是一本作者在权威期刊上发

表的高水平论文集。 全书十六篇论文和三

个附录， 分“变法与法治” “司法问题研

究” 和“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三篇。 该书

之所以叫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就是强

调中国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法

制资源， 注重中国传统的习俗、 文化和实

际。 该书成文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中期，

历经多年仍然给读者带来知识的启蒙， 思

想的冲击和思维的拓展， 一直是法学甚至

是相关学科领域学人喜爱的理论经典。

该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有几点： 一是内

容广泛而命题重大。 该书以社会问题的法

律分析作为出发点， 涉及了立法、 执法、

司法和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 看似内容繁

杂， 但是都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

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二是通俗易懂而

内涵深邃。 可以说这是一本让学界读者和

普通读者都能读懂的宏大论著， 语言平

易， 表述简洁。 以叙事的方式， 讲着身边

的法治， 但是每一个故事都隐含着重大的

理论问题， 寓法于理， 引人入胜。 对于平

日读多了那些生僻、 抽象、 苦涩的法学论

文的读者来说， 这一风格无疑让人领略到

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三是视野宽阔而立

场鲜明。 该书虽属法学话语体系， 但也涉

及了经济学、 社会学、 人类学和哲学等学

科知识、 理念和方法。 同时论述始终没有

游离法治与本土资源这一中心命题。

该书读起来相当让人“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 在已经

或者即将是“都市化” 和“国际化” 的社

会治理中， “民间传统” 这一“本土资

源” 到底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我认为，

在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程中， 重读这部理论经典， 深入思考“法

治” 与“本土资源” 的关系， 对于探索法

治的中国道路， 无疑会有新的启发。

985、211统筹为“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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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民事信托的发展与定位
上财法学院第四届两岸信托法制学术研讨会综述

□法治报记者 徐慧

12 月 14 日， 第四届两岸信托法制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

所以及北京炜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共同主

办，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信托法研究中心承

办。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民法典编纂背景

下民事信托的发展与定位”。

民法委任与信托的关系

研讨会主旨报告环节由上海交通大学凯

原法学院副院长彭诚信教授主持。 报告人分

别为台北大学法律学院杜怡静教授、 北京大

学法学院楼建波教授， 与谈人分别为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庭董庶法官和上海财经大

学法学院李宇副教授。

杜怡静教授以 《民法委任与信托之相关

问题》 为题发表了主旨报告。 报告以台湾地

区的规定为前提， 提出基于委任之基础去了

解信托。 两者都是在信赖的基础上为他人处

理事务， 在法律上自己处理为原则， 负有高

度注意义务。 不同点在于， 信托只涉及财产

处理， 重视保护受益人， 具有财产保全的功

能， 加上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 信托契约包

含两个行为， 一个是债权行为， 一个是物权

行为， 这两个行为都完成， 信托契约才会成

立， 即要求完成财产权的移转和处分要移转

给受托人。 而委任契约为债权行为， 为诺成

性合同。 杜教授详细地介绍了委任与信托之

间的关系， 在报告的最后指出， 信托制度与

意定监护制度之适用， 可以贯彻意思自治和

财产保护。

区分信托合同与信托的效力

楼建波教授以 《区分信托合同的效力与

信托的效力： 昆山纯高案的另一种说理路

径》 为题发表了主旨报告， 主要分四个部分

展开。 第一部分是昆山纯高案的情况。 第二

部分是现有文献对昆山纯高案的评析和概

述。 有三种概括， 第一种是昆山纯高案里所

约定的资产收益权， 是不是满足信托财产确

定性的要求。 第二种是资产收益权有没有独

立于昆山纯高案的固有财产。 第三种是资产

收益权到底能不能转移， 因为如果不能转移

的话， 肯定不能作为信托财产。 由此提出问

题， 即在信托财产不转移的情况下， 契约之

签订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受托人信义义务

是否产生？ 债权人是否有权请求信托财产作

为责任财产？ 第三部分采用区分信托和信托

合同另一视角， 一个完全的信托成立会产生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仅存在信托合同还没有

根据合同转移信托财产， 此时产生信义义

务， 可强制执行；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问题放

入信托考虑。 第四部分得出结论， 提出不仅

要关注英美法系， 同时也应该关注大陆法系

对此的相关研究。

民事信托的理论基础及现代运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金锦萍副教授以 《特殊

需要信托的引入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 为

题， 详细介绍了特殊需要信托。 该制度起源

于美国， 因为政府只能提供基础保障不足以

保障残障人士， 可以运用信托来弥补， 但此

时会与社会保障发生冲突。 特殊需要信托分

为自益性信托、 他益性信托和集合性信托，

在集合信托下政府也可以为受益人之一。 从

其渊源、 特征和制度功能来看， 特殊需要信

托在政府、 个人、 家庭和社会之间构建起了

一种新型的残障社会保障机制， 政府在这个

机制里面承担了主要责任。 从比较法来看，

政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如资金注入。 由于

我国政府基本服务不到位， 第三域的兴起对

社会保障机制产生积极影响。 特殊需要信托

的出现得以窥探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

张力， 也为构建一个比较理想的政府、 社会

和家庭框架下， 每一个社会个体提供社会服

务时为各方分担机制作出一个有益的探索。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朱晓喆教授以 《意

定监护与财产信托的受托人法律地位之比

较》 为题作发言。 首先指出问题意识的两个

来源： 一是老年化社会的到来； 二是监护制

度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早在罗马法就已经尝

试在监护中剥离财产。 在该问题的处理上，

美国法采取持续性代理， 运用代理制度来解

决。 因为委托合同运用面更为广泛， 可为事

务性工作。 在意定监护中， 监护人享有全面

的事务管理权， 应当尽到注意义务， 受托人

的责任优待不应当有。 在意定监护人的利益

冲突禁止方面， 应当分情况讨论， 纯获利益

行为可予以认可。 其结论是： 民商法管理规

定中可以看出这种管理义务有一个由轻到重

的一个程度， 信托跟意定监护结合有一个制

度叠合的优势。

民事信托的发展障碍及其克服

复旦大学法学院高凌云教授以 《信托的

可撤销性及其后果———美国经验借鉴》 为

题， 分析了信托的可撤销性， 其中一个障碍

就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英美法的可撤销信

托是指在生前设立明示信托， 信托人对信托

保留撤销权， 其中还包括变更权。 我国信托

法是否可以撤销问题主要涉及设立信托人的

撤销权， 这也是区分商事信托和民事信托标

准， 判断标准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如果信托

人对信托没有保留任何的利益， 就可以假定

信托人无权撤销或者变更信托， 但是该假定

是可以被推翻的。 二是如果信托人对信托保

留了利益， 就可以假定信托人有权撤销或者

变更信托， 可撤销信托的设立和撤销不必由

信托人本人做出， 可以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

他人来做。 信托被撤销或变更后， 应当根据

受托人是否知情来确定。 债权人对可撤销信

托的信托人的请求权问题， 取决于信托人是

否对信托财产保留权利。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段磊副教授提出研

究拟制信托的必要性是因为救济性是信托最

具特色的功能之一， 可以更能看透信托的本

质。 拟制信托具有个案性和临时性。 日本最

高法院关于拟制信托的判例要求： 一是受托

人和委托人明确， 二是受益人能用一种方法

确定， 三是要求财产具有确定性和独立性，

四是财产的转移为诺成性合同。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界分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倪受彬

教授以 《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信托法原

理与制度构造》 为题， 强调信托比委托代理

更具优势。 就目前的制度体系来说， 信托是

一个非常成熟的工具。 信托市场主要还是金

钱信托。 主要的问题在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

没有构建起来， 只能通过托管解决该问题。

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 可以把国资委作为

委托人， 把现在国有资产信托， 市场化解决

问题。 私募基金的营业信托要解决合资投资

者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院长朱大明副

教授的发言题目为 《区分信托类型的必要

性》， 从三个部分来思考。 第一是研究商事

信托的必要性， 因为现在整个信托运行的过

程没有严格地遵循信托制度， 但蓬勃发展的

领域应该了解基础法律关系。 第二是梳理商

事信托。 营业信托并不一定由商事信托机构

开展， 因为营业信托的基本定义是指以信托

为业而展开的活动， 两者是有差别的。 第三

是区分商事信托的意义， 主要有两个， 第一

是监管问题， 第二是法律适用问题。 商事信

托的特征， 应该嵌入商法的基本法理。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你心目中好大学的标准是什

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

“985” 和“211”。 但近年来， 随着“双一

流” 建设越来越多地被提及， 未来好大学和

好专业的标准已悄然改变。

日前， 教育部在“关于 985、 211 名单

的咨询” 中作了正式官方回复： “211 工

程” 和“985 工程” 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

“双一流” 建设。

2017 年 9 月， 教育部公布“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

单， 全国 137所高校入选。 截至目前， “双

一流” 大学名单并未有所增加。 在此名单

中，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所， 分 A、 B

两类， A类 36所、 B类 6所。

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 涉及法学学科

的高校仅有六所， 分别是北京大学、 中国人

民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武汉大

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其中，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为自定法学学科， 即根据“双一流”

建设专家委员会建议由高校自主确定的学

科。 值得注意的是， 这六所高校中四所均为

在京高校。

从“双一流” 大学名单来看， 复旦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等均入

选， 但单就法学学科而言， 沪上尚未有高校

法学学科入选。 在争创“双一流” 的如今，

沪上法学院校仍需继续努力。

据了解， “985 工程” 自 1998 年启动，

支持 39 所高校结合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点

建设。 “211 工程” 自 1993 年启动， 先后

共有 112所高校纳入建设范围， 全部高校均

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教育部透露， 现已将

“211工程” 和“985工程” 等重点建设项目

统筹为“双一流”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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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陈宗波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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